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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申請登記核發作業流程 
作業階段 作業內容 

申請人員

填寫文件

階段 

 

公會作業

階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前項文件收件 

(收件及檢核表) 

 

 

檢視文件項目 

1. 申請書填寫正確。 

2. 設備人員證書核發日期及是否需檢附實務經驗證明

文件正本。 

3. 其餘資料是否完備。 

 

消防局核

發執照階

段 

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過並核發執業執照。 

 

領取執照 

 

至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領取執業執照。 

 

 

審核通過，製發執業執照 

送至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

申
請
人
自
行
送
審 退

回
申
請
人
補
件 

執業執照申請應檢附之文件： 

一、 審核表。 

二、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或暫行人員證書正本或影本。 

三、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四、 最近半年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式兩份。 

五、 辦公室使用證明文件、公司證明文件或受聘證明文件。 

六、 二年以上實務經驗證明文件正本(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

人認證)。(112年 6月 21日前取得證書者不必檢附) 

七、 二年以上消防實務工作期間相符之勞工保險紀錄影本

(非屬法令規定參加勞工保險者，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

紀錄)。 

八、 繳納執照費證明文件正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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